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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公物管理意旨及法源依據
1、 國立鹿港高級中學（以下稱本校）公物為學生學習及教學活動正常化之珍貴資源，如為安全設施或設備，更負有維護公眾生命財產安全之功用，故愛護公物應是全民之義務。
依據「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手冊」第38條第三項及第42條第二項之規定，故意或過失損壞或遺失公物情事，應負賠償責任，悉依本要點處理。其餘有關賠償或刑事責任等未盡事項，另依「民法」或「刑法」等相關法令處理。
2、 本要點所稱公物係指國家、機關或學校直接為公共目的而提供使用之有體物，並處於國家或該行政主體支配之狀態。
公物屬有體物，包括動產與不動產，動產又包括非消耗品及非屬不動產之財產設備。
貳、公物管理及維護
3、 本校公物設施、設備及課桌、椅…等，由總務處統一編列產籍號碼及所屬保管單位，本校教職員生應負借用保管之責。於開學或借用時，填具保管單或登記簿，交總務處庶務組或所屬保管單位備查，且需於學期結束或使用完畢歸還時，會同保管單位檢查，以完成歸還程序。
班級幹部或個人妥善盡責保管、維護公物，且使其功能、性能狀況維持良好或耐用年限增加者，得由總務處或導師依「學生奬懲實施要點」，簽報獎勵。
4、 本校公物如有移動需求，需知會保管單位及總務處庶務組辦理存置地點或保管人員異動作業，明確公物管理權責。
5、 各班保管公物設備幹部，除本要點第三點規定外，導師得視實際需要，另指定學生協助管理。
協助管理公物學生如有優良事蹟，獎勵方式準用本要點第三點第二項規定辦理。
6、 教室或學校公共場所公物遇有損壞時，應立即向導師報告以查明發生原由及追究事責，並至總務處庶務組登記。如有故意或過失損壞情事，依本要點第九點辦理賠償。
7、 教學設施、設備遇有損壞時，應立即向導師報告以查明發生原由及追究責任，並至教務處設備組登記，並依本要點第十點辦理賠償。
參、公物保管責任
8、 凡學校公物、教學設施及設備發生損壞或遺失者，如屬下列各項情事，依本要點第九點調查、協商及究責。
（1） 無故攀折花木、踐踏草坪或故意損壞，致花木枯萎或毀損者。
（2） 故意損壞學校課桌、椅、教學設備或其他公物者。
（3） 例假日或停課日後，若發現教室公物或設施、設備有損壞情事，保管幹部或個人應立即向導師報告，並至總務處庶務組登記，以查明發生原由及追究事責。
（4） 實驗、實習課程借用或使用之教學設施、設備及其他公物，歸還或使用完畢時，若有損壞或缺件情事，且明顯屬故意情事所致，負損害或遺失賠償責任。
（5） 實驗、實習課時，故意違反操作程序或規定，致前項設設施、設備及其他公物損壞者。
（6） 其他故意或過失損壞公物，且能明確歸責者。
9、 前點公物損壞，係屬故意情事所致，且為該班級或個人明顯保管不當，未能明確歸責時，得由保管單位與學務處協調相關班級或人員，協商處理方式後，依本要點第十點辦理賠償。
如為過失者，視其情節輕重及公物受損情形，依相關獎懲規定處分，或依本要點第十點辦理賠償。
肆、公物賠償方式
10、 本要點公物賠償方式，悉依本點下列各項辦理：
（1） 如屬本要點第八點各項者，學校得提供公物之規格、購買來源…等資料，由賠償者自行購置歸還或僱工修護之。唯修護後，請賠償者與總務處會同相關處室驗收之。
（2） 如賠償者無法自行購得或僱工修護之公物，學校得獲得當事人書面同意，代為執行之，所需價金及供應條件，由當事人與廠商協商。
（3） 電梯管制通行用磁扣若經領用人損毀或遺失，則需賠付150元工本費。
（4） 學生應賠償公物之價金如超過每人新臺幣伍佰元時，學校應以書面通知學生家長、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，於一定時間內至學校辦理賠償事宜。
（5） 依本要點規定應負賠償責任人員，如經書面通知二次後，仍拒不履行賠償責任，學校得先行購置或僱工修護受損公物，以維持教學活動正常，如需預付或墊付廠商價金，得由家長會相關經費科目先行墊支，再依民法債權債務規定請求清償。
（6） 受損公物如屬維護公眾生命財產安全者，學校得視致災急迫性及可能損害範圍，簽請　校長同意後，立即辦理購置或修護。相關價金依前項辦理請求清償。
伍、附則
11、 本要點經擴大（主管）行政會報通過，陳校長核准後實施。如有未盡事項，得隨時修訂並經擴大（主管）行政會報通過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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